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補助新住民子女溯根活動作業要點 

流程 流程說明 

1-1 國教署於 106 年 3 月前完成要點訂定和發布。 

1-2 國教署發函各主管機關及各校。 

2-1 國教署於每年 3 月 30 日前辦理申請說明會。 

2-2 學校派員參加說明會，並規劃提出申請。 

3-1 學校於 4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。 

3-2 申辦團隊遵照所訂申請書格式撰寫計畫書。 

4-1 國教署於 5 月 10 日前審查各校團隊申請書表。 

4-2 國教署組成審核小組審查各校團隊申請書表。 

5-1 國教署於 5 月 20 日前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。 

5-2 申辦團隊依審核意見進行及核定經費額度修正。 

6-1 國教署依核定經費額度核撥經費。 

7-1 受補助團隊依核定結果執行計畫。 

8-1 受補助團隊當年 12 月底前完成成果報告。 

8-2 受補助團隊應依當年度執行結果進行檢討。 

9-1 國教署依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進行檢討。 

9-2 國教署依檢討結果進行要點修正。 

10-1 國教署發布修正要點及發函各校新辦理時程。 

10-2 前述各項作業時程，以國教署函文規定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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